
  
 

   
  

 

     
        

 

   
 

     
     

 

   
     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

      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     

   
 

   
 

   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
 

   
   
     
   
   

                
 

 

          

      
 

  

          

    
 

創科生活基金
簡明指引

本簡明指引概括了創科生活基金（「基金 」）的 申請指引。填寫申請
表格前，請先細閱申請指引全文。

目的 

 創科生活基金屬資助計劃，資助令市民日常生活更方便、舒適及安
全，或照顧特定社群需要的創新及科技（「創科」）項目。 

 項目必須符合以下要求： 
 令市民大眾或特定社群受惠，並配合政府政策 
 創新應用科技 
 項目在資助期內不牟利，即基金資助撥款及其他資金來源的總額

不得超 逾項目的合資格總開支 
 項目成果須在 12 個月內完成開發及推出，並在項目推出後營運

該項目最少連續兩年（屬一次過性質的項目除外） 
 項目成果可以是流動應用程式、產品、裝置、設備、工具、服務、

軟件等，或具充分理由的其他形式 
 必須主要在香港境內開發

基金資助 

 獲批的項目可獲資助金額，為項目合資格總開支的 90%或港幣 500
萬元，以較低者為準。成功申請機構須自行或以其他資金 來源 （例
如：來自所屬母機構的資金、銷售收益、第三方贊助等），承擔不少
於 10%的項目總開支。承擔額可以現金或實物／實踐的形式履行。

申請機構 

 合資格申請機構包括： 
 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非政府機構 
 公共機構，但政府決策局／部門、行政會議及立法會除外 
 專業團體 
 工商組織 
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 (第 112 章 ) 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社會服務機

構

以上機構須為根據《公司條例》（第 622 章）或前《公司條例》（第 
32 章）註冊成立的公司；或根據任何條例在香港成立的法定公司。 

 不屬上述類別機構所提交的申請，會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。 然而，

不符合資格人士或可夥拍合資格申請機構，提出聯合申請。惟個人

和私人公司不會被接納為主要申請機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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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程序 

 基金全年接受申請。申請機構可申請多於一個項目，而每份申請
表格只可填寫一個項目。 

 完整的申請應包含以下文件： 
 申請機構的註冊成立文件。秘書處或會要求申請機構提供組織

章程大綱或組織章程細則 
 申請機構最近一個財政年度的經審計財務報表 
 申請機構如以實物或實踐形式履行承擔額，須提供有關其估值

的支持文件 
 申請機構過往所推行項目的支持文件（如有） 
 項目小組成員的個人簡歷及其他參考文件 

 申請必須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提交： 
 透過創新科技署 - 創科生活基金管理系統（「基金管理系統」）；

或 
 郵寄或親身送交，包括（ i）已填妥的申請表格連同所需文件；及

（ ii ） 申 請 的 電 子 版 本 （ 微 軟 Word 格 式 為 佳 及 以 電 郵 至 
fbl@itc.gov.hk）至基金秘書處。地 址：香港灣仔港灣道 6-8 號瑞安
中心 5 樓 509-518 室

評審準則 

 評審委員會按以下準則評審申請： 
 為市民大眾或特定社群帶來的益處（ 30%） 
 創新及科技含量（ 20%） 
 可行性及可持續性（ 20%） 
 財務因素（ 15%） 
 申請機構的技術及管理能力（ 15%）

項目開支 

 項目開支須為開發和營運所涉及的總開支。經評審委員會批准，
項 目開支可包括： 
 人手開支 
 器材設備 
 其他直接成本 
 行政間接費用（如有），不得超逾人手開支、器材設備及其他

直 接成本的開支總和的 1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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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管理及規定 

 合約規定 
 成功申請機構須與政府訂立資助協議，並遵循資助協議內各

項 條款及條件、基金申請指引，以及政府就項目不時發出的指
示及來往書信。 

 匯報和審計要求 
 項目款項，包括基金資助及其他來源的資金，必須只用於項目有

關開支 
 成功申請機構須把所有與項目有關的收入、收據、開支及付款妥

善和適時記錄在帳簿內 
 成功申請機構須向基金秘書處提交進度報告及每年和最終經審

計項目帳目。每個經審計的項目帳目須採用應計制會計方式。經
審計項目帳目應包括收支結算表、資產負債 表、帳目附註及核數
師報告 

 發放撥款  
 撥款一般會根據項目進度指標，按獲批的現金流分期發放。項目

在獲批後，成功申請機構會先獲得 10%的撥款，以應付初期的開
支。成功申請機構須提交相關的進度報告及審計帳目，餘下撥款
會因應項目的進度指標發放。 

 暫緩發放基金資助

政府有權暫緩向項目進一步發放任何基金資助，包括但不限於下列
情況－

 成功申請機構未能按訂明的項目進度指標取得進展 

 未能在資助期完結前完成項目 

 項目小組成員出現任何重大變動，包括事前未獲基金秘書處書
面同意而更換已獲委任的項目統籌人 

 未能提交經審計的項目帳目及進度報告 

 處理項目款項不當或欠缺財務管理紀律 

 項目小組於管理項目時有任何失當或違法行為 

 政府認為在指定銀行帳戶內的項目款項大部分仍未動用

知識產權 

 申請機構須確保其遵守香港的知識產權法例。有關項目或經有關項
目產生的知識產權，均屬成功申請機構擁有；並鼓勵成功申請機構
在資助期內，在公共領域提供有關項目或經有關項目產生的知識產
權，容許公眾免費使用及行使當中存在的所有知識產權。 

 在資助期內，任何有關項目或經有關項目產生的知識產權所帶來的
收入須撥入項目帳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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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須知  

 申請機構及聯合申請機構（如適用）在進行相關項目時必須全面遵守

所有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例  (包括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

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》  )、規例和附例。

創新科技署
創科生活基金秘書處
電話： 3855 7686 / 3855 7685
電郵： fb len q @itc.g o v .h 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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